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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設計和執行災難復原方案 

編號  109387L5 

應用範圍  為銀行訂定災難復原的程序和程序，並緩解在資訊科技服務方面的風險。這適用於所有資訊科技

和金融技術系統的復原計畫。 

級別  5 

學分  4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瞭解災後復原過程的宗旨、實務操作和行業標準，並運用知識，在銀行災後復原程序的設

計中採納原則和最佳實務操作方法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根據銀行的標準指引和政策，訂定災後復原程序所需的程序和工作; 

 除根據銀行營運中的工作和程序，也同時考慮持份者和用戶的要求，為銀行的資訊科技服

務，設計和開發災後復原方案; 

 監測和控制執行復原計劃的進展情況;協調有關各方執行商定的實施方案; 

 就任何可能影響計劃執行的問題與有關各方進行溝通：並收集使用者、技術人員、供應商

等對災後復原計劃的反饋; 

 實施方案啓動後維護和保修支援; 

 於方案啓動後執行操作模型目標更改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檢討重要的應用程式、現有系統的容量和復原程序對業務所帶來的潛在影響; 

 提出適當的設施更新，程序和服務水平協議; 

 安排定期的災後復原方案測試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設計和實施可支援銀行業務使命的災後復原方案; 

 定期檢討和測試災後復原方案，以確保該方案達到服務水平協議。 

備註   
 

  


